
坐落 地號
使用

分區
使用地類別

解除面積

(公頃)
所有權人 管理機關 符合條件 備註

911之內 0.060400

912之內 0.099500

913之內 0.070700

917之內 0.217700

923之內 0.107400

925之內 0.000100

931-3之

內
0.064900

933之內 0.066700

936之內 0.014500

937-1之

內
0.711500

937-3之

內
0.043500

939之內 0.066600

940之內 0.040500

943之內 0.013468

943-1 0.003071

955之內 0.178500

955-3之

內

山坡地

保育區
暫未編定 0.089600

高雄市田寮區

狗氳氤段一小

段小計

1.848639

191之內 0.024800

332之內 0.013500

334之內 0.006300

335之內 0.114700

336之內 0.023100

386之內 0.028800

森林法第25

條第1項及保

安林解除審

核標準第2條

第1項第4款

及第7款

屬58年公告臺灣省國有林事

業區內濫墾地清理計畫清理

放租之暫准建地，為82年7

月21日已非營林使用且無法

復育造林；以及暫准建地解

除後衍生之零星土地，配合

地籍界線，有修正保安林界

必要

農業部114年4月18日農授林業字第1142208944號公告

空白 空白

高雄市田寮區

月球段(旗山事

業區第105林

班)

空白 空白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高雄市田寮區、燕巢區、內門區及臺南市龍崎區編號第2211號土砂捍止保安林解除區域明細表

高雄市田寮區

狗氳氤段一小

段(旗山事業區

第105林班)

林業用地森林區

農業部林

業及自然

保育署

森林法第25

條第1項及保

安林解除審

核標準第2條

第1項第7款

屬58年公告臺灣省國有林事

業區內濫墾地清理計畫清理

放租之暫准建地及旱地，為

82年7月21日已非營林使用

且無法復育造林

高雄市田寮區

狗氳氤段一小

段(旗山事業區

第105林班)

森林法第25

條第1項及保

安林解除審

核標準第2條

第1項第7款

屬58年公告臺灣省國有林事

業區內濫墾地清理計畫清理

放租之暫准建地及旱地，為

82年7月21日已非營林使用

且無法復育造林

高雄市田寮區

狗氳氤段一小

段(旗山事業區

第106林班)

空白 空白

森林區 林業用地

農業部林

業及自然

保育署



坐落 地號
使用

分區
使用地類別

解除面積

(公頃)
所有權人 管理機關 符合條件 備註

高雄市田寮區、燕巢區、內門區及臺南市龍崎區編號第2211號土砂捍止保安林解除區域明細表

386-1 0.012443

419 0.047727

430 0.001556

440之內 0.000400

森林法第25

條第1項及保

安林解除審

核標準第2條

第1項第4款

暫准建地解除後衍生之零星

土地，配合地籍界線，有修

正保安林界必要

440-1 0.001521

森林法第25

條第1項及保

安林解除審

核標準第2條

第1項第7款

屬58年公告臺灣省國有林事

業區內濫墾地清理計畫清理

放租之暫准建地，為82年7

月21日已非營林使用且無法

復育造林

高雄市田寮區

月球段小計
0.274847

707之內 0.009700

726之內 0.004800

734之內 1.458400

741之內 0.009500

742之內 0.076400

747之內 0.173700

759之內 0.000500

高雄市田寮區

古亭坑段一小

段小計

1.733000

合計 3.856486

森林法第25

條第1項及保

安林解除審

核標準第2條

第1項第7款

屬58年公告臺灣省國有林事

業區內濫墾地清理計畫清理

放租之暫准建地及旱地，為

82年7月21日已非營林使用

且無法復育造林

高雄市田寮區

古亭坑段一小

段(旗山事業區

第106林班)

林業用地

森林法第25

條第1項及保

安林解除審

核標準第2條

第1項第7款

高雄市田寮區

月球段(旗山事

業區第105林

班)

空白 空白 中華民國

農業部林

業及自然

保育署

屬58年公告臺灣省國有林事

業區內濫墾地清理計畫清理

放租之暫准建地，為82年7

月21日已非營林使用且無法

復育造林

森林區 中華民國

農業部林

業及自然

保育署


	解除區域明細表

